
 

    通 告
 

立法會選 舉 管理委員 會 根據經 第 11/2008 號 法律修改 及 由第 391/2008 號

行政長官 批 示重新佈 全 文的第 3/2001 號法律 通過的《 澳 門特別行 政 區立法會

選舉法》 第 94 條第 2 款之規定 ， 作出以下 公 佈： 

一、  所有直選 及 間選組別 均 於上述法 律 第 94 條第 1 款所定之 期間內提 交 詳細

之收支帳 目 ； 

二、  個別組別 在 提交帳目 時 資料不全，應立法會 選 舉管理委 員 會之要求 已 於指

定期間內 作 出補正； 

三、  立法會選 舉 管理委員 會 按照同一 法 律第 92 條 及第 93 條 之規定， 對 各組

別所提交 之 帳目（收 入 及開支） 作 出審核後 ， 現公佈有 關 結果： 

2009 年立法會選舉直／間選組別帳目總表 

組 別 

直 選 

總收入 

（澳門幣） 

總支出 

（澳門幣） 

第 1 組  澳粵同盟 4,090,920.90 4,090,920.90 

第 2 組  新希望 579,403.00 579,402.71 

第 3 組  同力建設聯盟 1,647,155.71 1,647,155.71 

第 4 組  民主昌澳門 89,571.50 89,571.50 

第 5 組  改革創新聯盟 3,493,854.32 3,493,854.32 

第 6 組  公民監察 707,214.00 707,214.00 

第 7 組  澳門民聯協進會 3,009,738.63 3,009,738.63 

第 8 組  社會公義 113,332.21 113,332.21 

第 9 組  民主起動 66,672.50 66,672.50 

第 10 組  澳門發展新連盟 4,833,257.80 4,833,257.80 

第 11 組  社會民主陣線 166,896.50 166,896.50 

第 12 組  同心協進會 1,253,882.90 1,253,882.90 

第 13 組  群力促進會 1,542,966.25 1,542,966.25 

第 14 組  齊聲建澳門 1,074,086.40 1,074,086.40 

第 15 組  民主新澳門 111,554.50 111,554.50 

第 16 組  親民愛群協會 41,683.40 41,683.40 

間 選  

工商、金融界： 澳門僱主利益聯會 15,364.00 15,364.00 

勞工界： 僱員團體聯合 27,220.00 27,220.00 

專業界： 澳門專業利益聯會 17,048.00 17,048.00 
社會服務、文化、教育及體育界： 優裕文康聯合會 189,072.70 189,072.70 

四、  經分析有 關 資料後， 在 收入方面 並 無發現故 意 違反同一 法 律第 93 條 第 1

款至第 5 款 規定之情 況 ；在支出 方 面，亦未 見 違反同一 法 律第 93 條第 6

款規定之 事 實。 

五、  基此，按 照 立法會選 舉 管理委員 會 於 11 月 19 日所作之 決議，並 根 據同

一法律第 94 條第 2 款 之規定公 佈 本審議結 果 ，俾眾週 知 。 

六、  根據同一 法 律第 28 條第 7 款（二 ）項 的規定，立 法會選 舉管理委 員 會宣

佈參加第 四 屆立法會 選 舉的所有 提 名委員會 自 2009 年 11 月 20 日正 式解

散。 
 

立法會選 舉 管理委員 會 主席 

馮 文 莊 

2009 年 11 月 19 日  

 


